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天津市财政局
津人社局发〔2018〕49号


市人力社保局市财政局关于农籍职工参加
社会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各委办局（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维护农籍职工社会保险权益，降低企业劳动用工成本，按照《社会保险法》等有关规定，现就继续促进农籍职工参加社会保险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自2018年7月1日起，原按照《市人力社保局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促进农籍职工参加社会保险若干规定的通知》（津人社局发〔2013〕40号）先行参加养老、医疗和工伤保险的企业及其农籍职工，恢复参加养老、医疗、工伤、生育和失业保险。单位和个人经协商一致，企业可继续按农籍职工个人缴费基数之和的8%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农籍职工本人不缴费，只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不建立医疗保险个人账户。

本通知自2018年7月1日起施行，至2019年12月31日废止。

市人力社保局           市财政局
                  2018年8月8日
（此件主动公开）
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8年8月8日印发

政策问答仅供政策解答使用，随正文排版但不随正文下发
政 策 问 答

一、从2018年7月1日起，农籍职工应该参加几项社会保险？

答：自2018年7月1日起，原按照《市人力社保局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促进农籍职工参加社会保险若干规定的通知》（津人社局发〔2013〕40号）先行参加养老、医疗和工伤保险的企业及其农籍职工，恢复参加养老、医疗、工伤、生育和失业保险。

二、我市还有那些鼓励农籍职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政策？

答：单位和个人经协商一致，企业可继续按农籍职工个人缴费基数之和的8%缴纳医疗保险费，农籍职工本人不缴费，只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不建立医疗保险个人账户。
文件








PAGE  
―1―


